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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安全理事會各ïf事的跟前，請各位代表看淸 

楚誰在戰爭，誰沒有參如戰爭。所以須有人 

前往就地視^。如此，我們方能證明我們向安 

全事會所提出的控gfî足隻字麵訛的。這就g 

我們所需耍的唯一協助，此以外，我們;îê無 

他求。 

主席現在已經是應該散會的時候。各方 

面旣麵異3«，安全》事會將在明日上午十時三 

十 ^ 行 會 4 1 , 耍時，在午飯後再開會， 

以便仗現時所審《>i的重耍事項有所進展0 

(午後工時飲舍。） 

第二百四十二次會議 

一;^四A年二月AS星期五午Ifï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/^舉行 

主 席 G e n e r a l M c N A U G H T O N ( 加 拿 大 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、 

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余 比 亜 法 蘭 西 、 敍 利 亞 、 

烏丈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阈蘇維埃1丄會主 

義共和阈聯盟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四，臨時議程（文件S/Agenda 242) 

―M^^Mo 

二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

( a ) —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就査 

謨喀什米爾邦淸勢致安全理事會主 

席函（文件S/628 ) 。 1 

( b ) —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甚靳坦外 

交部長就査謨喀H米爾邦淸勢 

« 函 （ 文 件 S / 6 4 6 ) „ 2 

(C )̶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巴3£斯 坦 外 

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 

S/655 ) o a 

五，通過議程 

»i程通過c 

发還耍就理事會的討論發表會見。所以，本人 

現在請印度代表發言。 

〔M始採用即時傳緙。〕 

Mr GOPALASWAMI A Y Y A N G A R (；印 

度）承主席和安全理事會給印度代表圑在現 

時發言的機會，本人非常感謝。本人不得不請 

求理事會給予這個機會，赏在覺得惭愧。可措 

本人不能仿效巴基斯坦代表的榜樣，硬說本人 

現 時 所 以 須 發 表 ^ 見 ， 是 因 爲 安 ^ 事 會 內 

tr外的發展而逼不得已的舉動，如果沒有這種 

情形，本人一定安分守己，接受各代表在討論 

期間所提出來的一切建《lo 

不幸，爲了我國的利益，本人不得不請求 

在現時發言，因爲本人認爲如果可能，本人應 

该設法使理事會循本 人所認爲正當的方向進行 

辯論。本人在第二三七次和第二三九次會議所 

發表的意見使#^個安全理事會對當前這項問題 

解決方法的態度有所改變，本人深覺榮幸。 

咋天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提出了好些極有 

裨助的建議。關於這一SA,本人特別顚意對中 

國代表所發表的實見和哥侖比亞代表在第二四 

一次會凑所發表的奮見和所提出的備忘錄加以 

/ 、 討論印良巴基斯坦問題 

印 度 代 表Mr W Gopalaswamt Ayyangai 

和巴基斯Jta代表Str Mohammed Zafrullah 

Khan麂主席，，就理事會議席。 

主 席 在 昨 日F午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二 四 一 次 

會^散會的時候，我們祇聽完了印度代表M— 

位代表的發言。我們知道ni度代表團的首席代 

1 s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祀錄第三年》 —九四八年十—月 

份補編，英文本If—三九茧一四四茛。 

a R上，第六十七至八十七茛0 

3 问 上 ， 第 六 猇 ， 第 二 次 會 31 0 

在未討論以上各难以前，本人願,先對巴 

甚斯坦代表在第二三九次會(^所作陳述中提出 

來的一兩項問題加以ft論。他所提出來的各彆， 

許多巳經由在昨天發言的印度代表答覆^了 。 

還有幾點^~~數目不多——本人顚加以討論。 

特別有一項問題是巴基斯坦代表常常提到 

的。這就是從喀什米爾邊®發動的侵襲巴甚斯 

坦領土事件的數目。他首先說有一百三十次， 

後來又說約有一百五十次。 

本人曾經盡力査明這項控訴是否確實。本 

人現在向安全理事會摘要宣s最近從印度政府 

方面所接獲的電報。電文如下 



" 關 於 對 印 度 聯 邦 所 提 指M弗 軍 隊 醸 成 

事件侵犯巴基斯坦邊M的控訴一百三十項,其 

中涉及印度軍隊者僅有兩項，其餘各項控訴皆 

關涉該邦軍隊。事實具相仍在調査中。至今已 

査 明 者 確 實 。 所 列 控 訴 之 曾 由 巴 基 斯 坦 箪 

隊正式通知我方者僅有十二項，亦已査明不 

確 。 " 

關於各次侵襲的經過詳淸，可措本人無法 

得到更確實的ft報。伹一部分控訴業經査明不 

確，其餘各項控訴現仍在調査中。 

至於巴基斯坦代表所說關於印度耱理先後 

發表的各項聲明的若干意見，本人認爲無須加 

以細計論。這項閬題曾由理事會計論多次。 

本人曾經提到對方所發表的種種聲明，巴基斯 

坦也曾經提到我方的聲明。巴甚斯坦代表有一 

次已經開始討論到我方所提出的違背國義務 

W控訴，可是立卽又轉而對現在的王室取得咯 

什米爾的經過加以詳盡剖析。老實說，本人認 

爲這項問題和安全理事會現時所審議的問題# 

無任何關係。 

縱然現任統治者的龃先罪大憨極，我們也 

不能因此就說現任統治者所行使的權力和主權 

不能爲世界各國或印度It會所承認。因爲這個 

理由，本人撇開這一點不論。 

本人現在計論巴基斯坦代表關於歸附問題 

的意見。這些意見是巴基斯坦代表在安全理事 

會第二四0次會 i l内發表的。他説 

"印度的囘答和印度的立場始終是'爲了 

應什所發生的緊急If勢，我們現在暫時接受嗨 

什米爾的歸附請求，一俟緊急情勢不復存在， 

歸附問題將由赏地人民舉行全民表決來加以决 

定 。 " 

這幾句話3È不是印度態度的正確報導。 

以下這幾句話更正確地表明印度的態度 

"爲了有效地拯救瞜什米爾，使它不致淪於滅 

亡，我們在嘍什米爾危槻四起的時候，接受了 

它的歸附請求。在這種淸形之下，我們不願將 

這項歸附請求視;^喀fl米爾方面不可更改的決 

定。在緊 I f f勢不復存在，正常淸况恢復以 

後，瞜什米爾得以全民表決的方法再作決定， 

或則批准歸附印度的决定,或則改狻初衷，歸 

附巴基斯坦，或則保持獨立。喀什米爾如果顔 

意改羧計劃,我ff!l絕不加以阻止。"本人齬爲 

這是印度態度的正確報導。 

請讓本人對這種情勢加以更詳盡的說明。 

以F是和這些事赏有關的法律。根據印度獨立 

法第二節的規定，印度各弗得自由加入任何一 

佃自治領或保持獨立。各邦在加入某一自治頜 

以後，如果未得到該自治領的許可，不能自動 

退 出 。 印 度 所 說 的 是 " 嘻 什 米 爾 在 危 機 四 起 

的時候,提出歸附請求，我們不顦堅持它非履 

行這項請求不可。我們現時接受這項請求，但 

什米爾和它的人民仍然可以改變計劃，請求 

退出，轉而歸附巴甚斯坦或保持獨立。如果咯 

什米爾改變計割，我們一定採取同意讓它退出 

印度聯邦的立場。"事實上，這就是我ff3的立 

場。實際上並沒有所謂暫時歸附的辦法，雖然 

關於喀什米爾歸附問題的言論、,廣播和社評往 

往隨意用到這幾個宇。 

歸附書是自成單位的文件。據本人的IE憶 

所及，喀什米爾的歸附書並未列有任何條件， 

也未聲明這次歸附是暫時性的。印度政府自動 

提出的關於調査民意問題的^言載在隨同歸附 

接受書一齊發出的公函之內。印度政府當然會 

履行它的諾言，可是如果將這次歸附稱爲暫時 

的歸附，那是錯3^的。 

我們應該記住這次歸附是在一九四七年十 

月二十六日完成開始生效的。印度政府關於 

全民表決的諾言是如果全民表決的結果反對歸 

附印度，那麼，印度顦意准許喀什米爾退出。 

在未准許退出以前仍須視爲有效的歸附行爲， 

̶俟准許退出，ÊP吿終止。 

本人現在討論巴甚銜坦代表所提出的另外 

一點。巴基¥f坦代表曾經在安全理事會第二四 

〇次會議徵引印度總理致巴甚斯坦總理的電 

文。印度總理在這個電報中提出了三項提案 

" ― 巴 甚 斯 坦 政 府 應 公 開 承 ; ^ 盡 丼 力 所 

能及，强;â袈擊隊撤離瞜什米爾， 

" 二 印 度 政 府 應 再 宣 吿 一 俟 襲 擊 隊 徹 

退，法律和秩序恢復正'g之後，立卽將印度箪 

隊撤離嗨什米爾， 

" 三 印 度 政 府 和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應 聯 名 請 

« 合 國 儘 T O 喀 什 米 爾 全 民 表 決 。 " 

以上這三項就是印度政府提出來請巴基斯 

坦政府接受的提案。結杲ûé未實現。巴基斯坦 

旣然不顦意接受那次所提出來的提案，赏就 

是不顔會接受這些提案所規定的巴甚斯坦應負 

W義務。現在把當時印度方面願會在巴甚斯坦 

同意依照所訂辦法，履行義務的條件之下答允 

履行的諾言，單獨提出来討論，硬説我方現時 

搜棄了営時同會採取的途徑，那是很不合理 

的。巴甚斯坦當時甚且不願會發表公開聲明， 

斥責入犯襲擊隊的行動並促他們徹返0 



巴基斯坦代表所徵引的那幾句話是從一九 

四七年十一月八日的電報摘錄出來的。在這個 

電報裏面，還有其他很有意®的文句。本人願 

曹向安全理事會宣«印度總理致巴甚斯坦總理 

的電報的一部分。 

這個電報的第五段說"LordMountbatten 

從Lahore囘來之後，立卽向本人詳細報吿與 

Mr Jinnah會談的經過，尤其注重曾加討論W 

兩項重耍建議，卽一，印度軍隊和部落人民撤 

" 關 於 第 一 項 提 案 , Lord Mountbatten吿 

知 本 人 M r Jinnah希望印度自治領軍隊與 

部落人民同時撤退，但Lord Mountbatten已 

向 M r Jinnah指出在入犯襲擊隊仍未退出嚯 

什米爾傾土，法律和秩序仍未恢復常態以前， 

印度軍隊顯然無法撤離喀什米爾盆地。lord 

Mountbatten J è 向 M r Jinnah說明卩卩度政府 

絕不願不乂耍地延長印度覃隊駐守嚓什米爾的 

期間。 

"關於第二點，Lord Mountbatten報稱， 

Mr Jinnah表亍；^現有嗜什米爾當局之!^全 

民表決絕無公正的希望。Lord Mountbatten 

因此提議在聯合國主持之下舉行全民表決。 

Mr Jinnah提出對案，主張將解決這項問題 

的全權授與雙方的綽督。Lord Mountbatten指 

出由他擔負這項仟務不合憲法規定。" 

Pandit N e h r u 瞵 績 向 M r Liaquat A l 

Khan m "關於貴方的第一和第二項提案， 

武裝襲擊隊侵入嘍什米爾，殺人放火，槍劫財 

產，無所不爲。我方所以遣派軍隊開入該邦， 

丼目的在軀逐此等襲擊隊，保讒喀什米爾。在 

襲擊隊仍在该區，法律秩序仍未恢復以前，印 

度軍隊i:須執行丼職務。一俟平復，印度軍隊 

將依照本人以前提出的諾言，立卽撤遏。" 

Pandit Nehru丼後又在十一月十三曰的 

電報中•ffi^ Mr Liaquat A h Khan " 在 咯 

什米爾尙有襞擊隊存在，且仍有遭受攻擊的可 

能時,我方不能將軍隊撖離喀什米爾，或停止 

棵 取 防 範 措 施 。 " 

在 我 們 向 安 ^ 事 會 所 提 出 的 各 項 提 案 

中，並沒有和印度總理當初所探態度不一致的 

規定。同時本人應该促請安全理事會各》事注 

畲以下事實卽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至一九 

四八年一月底這個期間，淸勢有極大演變，戰 

事仍繼嫿進行。巴甚斯坦方面3ê未和印度合 

作,設法終Jh戰事。戰事&而愈來愈激烈。FP 

度政府和喀什米爾的政府和人民都遂漸相信， 

從抵抗侵略保衞該邦和維持該邦法律及秩序的 

觀难看來，將印度箪隊匁遽撤離嗜什米爾領土 

是極危險的事。 

我們在所提出的提案中，聲明驻守該邦W 

印度箪隊的赏力在戰事停止以後遂漸滅低，將 

來僅在該邦保留防範外來侵略和履行印度政府 

保衞奄謨嗜什米爾邦的義務所需的軍隊。 

我方提案的另一部分曾引起許許多多意 

見 。 這 分 就 是 我 方 保 留 在 嚯 什 米 爾 的 小 量 

軍隊，防範外來侵略的義務，且應於發生緊急 

淸勢，ik:須提供援助時，協助民政赏局維持法 

律 和 , 0 本 人 祇 顧 意 指 出 這 是 世 界 上 任 何 一 

個國家任何軍隊的正常任搽。軍隊的首耍任務 

是保衞阈家，抵抗外來侵略。內部的治安和秩 

目的而招集的阈民軍加以協助。可是,內部行 

政有時不免發生民政當局所屬部隊無法應付的 

聚急構勢。遇到這種If形，箪隊*乂須爲民政當 

局支援。我方提案内關於援助民政當局的各項 

規定的意義，不過如此。 

關於這一點，我們旣然提到了印度轴理所 

提出的終未實行的提案，本人願意促請安全理 

事會各理事注眘兩當事阈政府代表所訂的若千 

其他臨時協定。我們原望使這些臨時協定成爲 

最後協定。本人現在宣謂一件標題爲"瞎什米 

爾協定訂正草案"的文件。這份文件是由印度 

總督分發給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首途前往 

Lahore 的 印 度 政 府 M 長 的 。 開 首 一 段 原 文 

如 次 " 印 度 總 理 和 副 , 曾 典 巴 基 斯 坦 總 理 

和財政部長在德里和Lahore舉行 f t論多次, 

以期消除引起兩自治領锼生磨擦的一切原因。 

各次ft論皆在最友善最合作的空氣中進行。就 

瞎什米爾問題而論，以下各點是與巴基斯坦政 

府磋商後兩自治頜同意達成的鏞論。" 

本 人 顔 意 指 出 這 份 文 件 是 分 們 作 爲 

在不久將在Lahore舉行的會議中進行ft論的 

基礎的，阆時使我們能够韉續進行在德里中断 

的 雙 方 諛 判 。 各 項 提 議 如 下 " ( a )儘早恢復 

正常狀旗。實現這個目標的第一步措施是停 

戰。巴基斯坦政府業已答允盡其所能勸令'自 

由 喀 什 米 爾 軍 隊 停 止 作 戰 ， 勸 令 部 落 人 民 

儘速撖離嗥什米爾領土。巴甚斯坦政府亦已答 

允盡力阻止部落人民冉侵入嗜什米爾。 

"印度政府業已答允一俟戰事終止，立郎 

將印度箪隊主力徹離嚯什米爾領土。但雙方政 



府昝承認，在喀什米爾變亂之後，該邦的!力 

現時不足以維持法律和秩序。肘時雙方亦承認 

如望全民表決在不受牽制的fir形下自由進行， 

喀什米爾if須在印度箪隊主力開始撤退至全民 

表決舉行的這個期間内，維持法律和秩序。因 

此，雙方政府同曹由小量印度軍隊駐守若干據 

^，丼赏力以對付|«什米爾境內暴動事件̶̶ 

不論起源於邦外或邦内̶̶所if需的最低額爲 

限。 

"關於上述部隊的實力組織和駐守據 

的詳盡If報，將由印度政Iff送交巴基斯坦政 

府 。 " 

這個協定草案裏面還有其他規定。本人以 

前說&雙方在後來在Lahore舉行的會遴內， 

無 法 根 據 這 個 草 案 達 成 協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

都不顔會對這個文件所載的全部提案表矛同 

啻。在Lahore,巴甚斯坦堅持印度軍隊乂須 

«撤71。在另一方面，印度封巴基斯坦有權 

知道留守該邦的印軍赏力和駐紮地嘴一鲇提出 

異Sic此外，還有丼他爭論，這個計劃又吿失 

敗。 

在談判的某一個階段，在若干據45保持小 

量印度軍隊的問題3fe不是巴甚斯坦i^«H理絕對不 

允接受的一點，這是很値得注,的。在這幾次 

談判中擔任榦旋的是本入的一位朋友，他是世 

界知名的人物。關於本人方才向理事會宣讀的 

印度軍隊留守喀什米爾的辦法,他在會紀錄 

中 留 下 了 以 下 這 段 話 "Mr Liaquat A l i Khan 

請求將這項辦法載明會紀錄中，W便將來可 

能 採 用 。 " 

關 於 印 度 , 隊 撖 離 喀 f i 米 爾 所 引 起 的 危 

險，昨天發言的印度代表已經向ï¥事會提出詳 

盡報導。巴基斯坦代表說，關於我方提案，在 

制止部落人民暗中潜入和停戰之間{,'〗有一段缺 

陷。本人不知道這足不是a2與的反fftr見。île 

們說^，我們的第一目檸足停止戟爭和終止軍 

事行動，其次是恢復和平和正ff?狀想。本人不 

知道在這兩個目撐之間會有什邂缺陷。如果巴 

基斯坦那句話的曹ffl是我方JÊ未提出仟何足可 

消弭嗥什米爾叛燧的提案，本人爲我方《了 

寃枉。在我方的提案中，我ff3—向#香是提出恢 

復和卒和正-fi?狀態的具體辦法。 

本人在以前各次發言時,巳經提到;Û在^ 

邦成立負資政府所應採取的措施，m說在採 

取 這 些 措 施 以 後 ， 便 可 以 將 現 時 仍 在 於51 

邦若干地區的叛起因全部根Ff。從這個觀^% 

而論，在墓本/f^囚涫Pf之後，鼓動人民艇櫝叛 

鏺的因*自然不復存在，和平乂然恢復。本人 

認爲絕無任何缺陷之處。 

巴基》r坦代表又說，我方的提案等於許 

FU度軍隊永久佔領該邦，因爲其目的在該邦保 

持M力足够的軍隊，不伍用以防範將來可能發 

生的外來進攻——無論對任何國家，這種P了能 

性都是永遠存在的-一而且在JiJ^要時，協助 

民政當局維持法律和秩序——這種需耍也是赓 

鑌不斷的。 

我們所說的不過是ifl渡期間，我們說因爲 

我方所提計割列舉的兩項理由，這些軍隊須 

在開始停戰至舉行全民表決的這個期間內留守 

該邦。如果全民表決的結果反對歸附印度，我 

方箪隊當然全部撤退。如果全民表決的結果 

贊成歸附印度，我方軍隊將繼績駐守該邦，執 

行本人向理事會所提這個計割開列的雙苜任 

務。 

本人不願對巴基斯坦代表所發表的其他會 

見加以討論。我們曾經仔細恭聽美阈代表在第 

二四0次會《‧g所發表的言論。承美國代表對阈 

際法中比較精細的一^加以說明，我們非ff,感 

謝。 

我們所以耍感謝美國代表，是因爲我們極 

難對他所說的話不表同曹。伍是:中有一兩 

嘴，本人願提請安全理事會注,。在未加討論 

以前，本人願先徵引他所說的那幾句話 

"如果不作絨，不趕他們出境，又1?樣能 

够仗部落人民退出奄1^嗜什米爾呢？武力解決 

是唯一的方法，P!^非部落人民得到滿苷的保 

證，肯定知道將由事赏上外表上都可稱爲中；* 

的臨時政W盥督舉行公正的全民衷決。祇有採 

用 這 個 力 法 , 我 們 才 能 希 ^ 和 平 撤 返 。 " 

本人願f向安全輝-lï會各if事搓出頗爲不 

阆的另一觐^。這些部落人民在奄謨咯什米爾 

邦內究^有什«地位，町以耍求;1%決定歸附印 

度戊歸附巴基斯坦一問題而舉行的全民表决， 

應;^以他們爲滿會的方法來進行呢？ 

本人餌法明瞭這種1i«場^様能够成立。在 

這些部落人民和査讓喀 < 卜米爾之間隔有巴基斯 

坦領土。他們爲了無-貝^！!；們再&述的不正當ÏP 

由侵入嘍什米爾。他們發勅%Hî，搶棹縱火， 

舞所不爲，事後携帶搶劫所>>9，退囘他們13己 

的阈卜。 

我 f f3膺^譲這種侵入喀什米爾 i -犯罪《 

人，有耍求|«什米爾邦政府採取他們12爲滿意 

之措施的權利嗎？我們應該讓他ff!I表示如果解 



,法不能令他們《!&意，他們便T徹退嗎？営 

然，如果他們鼷爯還能够侵入這個美麗的地區 

去犯罪，他們是艳不會撤退的。他們旣然不會 

自動徹退，而又必須離開這佃地ÏS，那麥，對 

付這些部落人民的適営政策便是將他們驅遂出 

査謨瞜什米爾邦領土。以上就是本人提蹐安全 

理事會愼重考慮的觀點。 

本人現在再對美阈代表所提到的阈法上 

另一很有意思的觀點加以討論。美阈代表說 

"安全理事會所面對的事赏是聯合圃的兩 

個會員阈向它提出了一項阈際問題。這項問題 

牽沙到奄謨!《什米爾的對外主權。" 

本人同意耍不是爲了履行對外的責任，印 

度是不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此事的。但以上這 

段話想說明的35—點，卽歸附問題也是關涉到 

對外主權的事項，却是難以接受的見解。 

關於這一呢，本人顚曹簡略地說明印度各 

邦主權的劃分淸形。在一九四七牟八月十五曰 

以前，印度各邦在法律上雖然是主權阈家，但 

赏際上，對 fP度各邦的政治權力是由盟主阈 

—卽大英帝國——行使的。許多有頭腦的印 

度政治家都以爲英聯王國在放棄它在印度的一 

切權力的時候，一定會將它對印度各邦所行使 

的最高權力一併移交與鹅承它在印度的權力的 

負責當局。但因爲祇有英聯王國政府知道的理 

由，赏!^龙未如此。本人認爲這是因爲英聯王 

阈對印度各邦的主權的錯諛觀念M到它的政 

策。 

因此，英聯王國定了一個原則在英聯王 

阔放棄在印度的權力的時候，每一個印度邦 

—餺共有五百六十二個——都成爲獨立。所 

以，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以後，FP度各邦 

便不再是在宗主國權力下的保讒國,而成爲完 

全獨立，不受任何:^他國家的支配。它們如果 

不顔意歸附，便艇縝保持獨立。它們如果歸附 

任何一個自治領，便成爲這個聯邦國的一分 

子，若干約定的問題由邦政府交典聯邦政府接 

管。在這幾方面的權力便由聯邦政府行使，其 

他各方面的權力則仍然由印度各邦保持。 

本人已經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了印度各界領 

袖 — — 包 括 M r Jinnah在內——所發表的聲 

明，這些聲明的大意都是印度任何一邦W歸附 

問題或將來政制問題是完全噸由該邦人民自行 

決定的事項。 

縱然在歸附以後，這種淸形仍未改變，因 

爲歸附行爲僅將外交、國防交通三方面的權 

力移交典聯邦中央政府，丼他各方面的權力， 

险若干無足輕g的附帶問題外，仍由各邦保 

持。旣然如此，歸附問題的決定和全民表决的 

舉行都是對內權力範圑以內的事項，而不屬於 

對外主桷的範圃。本人之認爲頗難阆<^美阈代 

表所提出的意見者，就在這一點。 

歸附問題Je未因印度政府同意舉行全民表 

決加以决定的事赏，而鏺成對外主權範圉以內 

的事項。關於這一點，本人顔意徵引美阈代表 

所 提 到 的Lord Mountbatten公函裏面所用的 

原文 

" 本阈政府深願一俟"^什米爾的治安 

和秩序恢復常態，境内襲擊隊全部肅淸之後， 

該邦的歸附問題立卽以調査民意的方法加以解 

uto 

這是卩p度政府的願望。這幾句話所表示的 

意®是負責管轄這項問題的邦君和邦政府應設 

法使印度政疳的這種願望得以赏現。 

當然，另外一點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這一 

难就是如果握有主權的人顔意暫時將一部分權 

力委託與別人，那»，這種委託是完全有效 

的。本人承認這一嘴，美國代表在這方面所徵 

引的啻見也是很適切的。可是，本人所耍說明 

的 一 不 是 該 邦 邦 君 該 邦 政 府 或 該 邦 人 民 

在法律上究竟有無權力邀請外部的行政當;â在 

某一個期間内到該邦執掌政務，而是他們是否 

願意如此，而且由安全HP事會這樣的一個機 

構請求他們採取這種步驟是否得當。Sheikh 

Abdullah在昨天發言的時候曾經對這一點發 

表重耍宥見。從他那幾句話應該可以知道嚓什 

米爾政府和人民的願望。 

如果我們不能够將歸附問題視爲對外主權 

範園以内的事項，那癍，我們更不能够說該邦 

內部組織的問題是對外主權範圍以內的事項。 

因爲以上各項理由，所以我們一向認爲喀 

什米爾將來政制問題和嘍什米爾歸附那一個自 

治領的問題都是須由;;^邦人a自行决定的事 

項。 

說到這裏，本人現在再對各方面在昨天所 

發表的言論加以討n噙。關於這一點，本入屑 

對一部分發言人所採取的大有裨助的態度，表 

示at啻。中國代表曾經提出本人認爲値得由安 

M事會愼重玫慮的建>«。法蘭西代表曾經提 

出一項建議，目的在從成立臨時行政當局和維 

持現有行政當局兩項辦法中i3E求折哀辦法。他 



醐於這一嘴，本人顦意促請安全理事畲注 

意我們在第二三六次會議中所提出來的計劃。 

我方的計割規定在舉行全民表決以前，先由以 

成年人普選方法推舉出來的議會組耩國民政 

府。在這種淸形下組成的國民政府一定全體 

人民都願意接受的政府。如果在組耩這個阈民 

政疳的時候，或爲了舉行公正的全民表決，議 

會認;^應該由各黨各派M政府，那麼，赏時 

在任的譏員和當時奉召組耩政府的負責人便應 

該决定採取何種捎施，以維讒該邦的利益。在 

這佃時候，組糠聯合政府的意見很可能是値得 

玫盧的。 

Sheikh Abdullah昨天指出，他一定努力 

聯合所有人民，組織强有力的政府，並公正地 

有效地主持政務。可是,本人特別顔意强調的 

—咪是我們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來的計劃還提 

到在舉行全民表決以前，成立可&各方面皆表 

滿意的政府的其他方法。 

本人現在討論哥侖比亜代表在第二四一次 

會議所提出的文件。在這個文件還沒有提出來 

以前，本人以爲我方的提議是唯一的完善計 

割，英聯王阈代表盼望安全理事會在散會以前 

一加以決定的各點，差不多完全包括在內。 

事實上，哥侖比亜的提案也是一個很完備的訐 

割，而_3想解決所有爭持未決的問題。印度代 

表圑雖然未能對這個文件所載的各項提案盡表 

同脊，但其中有許多項，是和我們的意見一致 

的。 

本人願意說明我ff3對這個St盡的計割最初 

有什!¥感,。本人首先討論在"認爲"二宇以下 

所列的各點。本人不願逐一審査前文的#句, 

如果理事會具的耍通》ô這一類的提案，本人以 

後還可以在適當的時機加以討論。 

在"認爲"二字之下，À段指終止戰爭和 

他敵對行;^是査謨喀什米爾邦異16迫切的事 

項。我們完全阆1^這一點，本人希望安全理事 

會對於這一％也一致表亍fel意。 

B段討論歸附决定由人民公決的問題。本 

人認爲這一段的3Ï體是慷得愼重審••iWo d l i : 

耍時，本人將;適當時機提出口頭修正。這一 

段提議在阈際主持下舉行全民表決。 

C段規定似乎超出了安全理事會的榷限。 

這一段表示全民表決足決定査謨喀什米爾邦將 

來政體的方法。伹本人認爲從«任何方面提出 

建議，主張以全民表决W方法來决定該邦將來 

的政體。我方的提案主張由以成年人普選方法 

產生的國民會孅負責起草該邦的憲法。 

D段提到嗨時行政當局。在這方面，本人 

顔意對可能引起諛解的一黏加以說明。我方所 

提出的計割提議在現時至阈民會議召集的這個 

期間內由臨時行政當局主持政務。我ff3主張在 

Sheikh Abdu l l ah 率 領 下 由 邦 君 根 據 She ikh 

Abdullah推薦而姿派的各部部長組成的內閣 

去主持的便是這一個臨時政府。可是在舉行全 

民表決的時候負責的政府却是由議會產生出來 

W阈民政/fro所以,D段如略經修改，表明耍 

赏現這個計劃的目的，0^須早日成立確能代表 

査謨嗨什米爾邦人民顚望的政府，那鹰，fm 

政疳顔加以玫盧。 

E段規定委員會得敏視査謨喀什米爾邦內 

的 一 切 淸 形 ， 並 得 向 安 全 事 會 提 具 報 吿 ， ^ 

委員會的權限未免太大，印度希望將這一M 

去。 

關於一月二十日決定設立〔文件S/654 〕 

的委員會的人數問題，本人擬保留本人的薈 

見。如安全理事會準備處理這個問題，印度代 

表圑將於曰後加以詳盡的討論。 

印 度 代 表 阒 當 然 接 受 那 個 決 案 的 第 二 

段，這一段的原文如下"安全理事會建pg巴 

甚斯坦政府盡丼力所能及,勸令部落人民及所 

有 侵 入 査 謨 嘍 什 米 爾 邦 領 土 者 , ^ 邦 。 " 但 

我ff3希望依照印度計劃所指出的方向加以補 

充。 

備忘錄第三段論及根 據委員會的建議改組 

臨時政府。我們辆法同薈委員會在這方面應有 

住何權力。至於囘敎和非囘敎居民應按人口比 

例在臨時政府內有適當代表權的補充規定，我 

們認;^是完全不JK耍的。我們正在査m咯什米 

爾努力消這種宗敎社遛閱W分界。而且，雖 

然 奉 命 , 政 府 的 行 政 首 長 一 定 會 注 意 到 該 邦 

囘敎徒和非囘敎徒的人口比例，以期順利履行 

任務，並使未受敎育的大多數人满,，本人深 

信他所遵循的重耍則一定是各地凰和各界人 

民 都 有 充 分 代 表 權 ， 不 i f — 定 以 宗 敎 社 m 

分界。 

第四段等於印度計割的某一部分。 

第 五 段 規 定 " 全民表決應在安全理 

事會所屬委員會指導之下進行之，I由該委員 

會 加 以 監 齊 。 " 

印度的訐劃主張全民表決應在安全理事會 

所委派人士的指導和觀察之下籙備進行。我們 



並不反對由安全理事畲所設的委員會提供,見 

並 撸 任 觀 察 。 如 果 "s督 " 二 字 並 未 含 有 委 員 

會得擔任行政性職铮的意a,我們甚且對這兩 

個字也不表反對。 

本人認爲無須再浪費安全理事會的時M 0 

本人個人對昨天的«所得到的威想是我們已 

經 有 一 進 展 。 我 們 如 果 繼 鎮 向 這 個 方 向 前 

進，極可能從進一步的ft論和辯論中，得到雙 

方皆可接受的結論。 

〔恢復採用連绩傳譯。〕 

主席在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昨天終止後言 

的時候，理事會曾經將再發言的權利畀典印度 

代表圑的首席代表。根據他的提議，印度代表 

阒的另一位代表曾向安全理事會發表陳述。印 

度代表圑首席代表的發言現在已吿桔朿。如果 

巴甚期坦代表表示願意，本人深信安M事會 

—定顧會讓他也有發表陳述的機會。 

各方面旣麵異議，本人請巴基斯坦代表表 

矛顦不m,發言。 

〔閼始採用即時傅譯。〕 

Sir Mohammed Z A F R U L L A H K H A N (巴 

基斯坦）承安全理事會給本入這個機會，對 

兩位印度代表在HI"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發表陳述 

時 所 提 出 而 也 許 尙 須 繽 加 解 釋 的 各 ^ 加 以W 

論，本人非常感謝。了爲避免可能;^各方最 

近提出的會見所引起的誤解，不得不提請理事 

會注意的各點以外，本人將設法避免再提到以 

前已經向理事會詳細說明的各項問題。 

舉例來說，Sheikh Abdullah在發表陳述 

時，似乎仍然認爲在十月二十二日的侵襲事件 

發生以前，該邦從未發生任何可以責難的重耍 

事件。可是，誰都知道我們已經明白證實在那 

一次侵襲事件發生以前，這一類的事件已經發 

生>Û很多次̶̶無論如何,這是Sheikh Abdu l -

lah 所知 道的。 

Sheikh Ahdullah甚且說̶̶最低限度也明 

顚地晴示̶̶西旁ilÊ普在去年八九月間所發生 

的變亂引起了西旁普和束旁;^普間的糾紛0 

這也是誰都知道業經證明不確的另一事項。 

關於這一^， Sheikh Abdul lah本 人 也 許 

不大淸楚，因爲在那個時候他仍在獄中。可 

是 , 東 旁 普 和 西 , 普 境 內 八 月 變 亂 的 起 因 

是Patiala邦屠殺囘敎居民的事件和炸毀巴甚 

斯坦政府f目員所乘自德里至嗨拉甚專車的事 

件，這是絕不成問題的。變亂發生之後， 

蔓延。西旁逆普所發生的事件性質雖同様可 

慽，但這是東旁遮普事件所引起的報復行動。 

現 在 讓 本 人 再 來 討 論 嗨 什 米 爾 事 件 。 

Sheikh A b d u l l a h 說 , 有 一 天 早 晨 他 剛 剛 睡 

醒，突然聽說Muzaffarabad被襲，後來更波 

及Baramulao這大槪是十月二十二日的早晨。 

這種動人齄聞的陳述很可能是確實的，可 

是我們不得不指出Sheikh Abdul lah那 天 早 

晨醒來的時候，3Ê不是在噻什米爾，而是在铯 

里。他也許是在這種淸形之下，聽說發生侵 

襲事件的。可是，他也應該聽說——後來更應 

^淸楚知道——邦政府已於八月間在Poonch 

全境宣吿戒厳，赏行軍法，該邦軍隊在Poonch 

的暴虐行動艇於九月開始。最低限度他不應該 

忘IB他本人在十月二十一日向德里報界所發表 

的聲明——這是他在十月二十二日早晨聽說發 

生侵襲事件以前所發表的。某"紙曾有以下 

報導 "Sheikh Abdu l l ah 稱 ， Poonch 現 時 

所發生的暴動是該邦政府所探取的不赏政策所 

引起的。Poonch人民一再遭受當地統治者和 

Poonch統治者的主子喀什米爾邦君的膨Jâ , 

展開了人民蓮動，以匡時弊。"這項聲明是在 

十月二十一日侵镀事件尙未發生以前所發表 

的，提到人民的運動巳經發生了很久" 

展開了人民蓮動，以匡時弊"。這篇論著繼縝 

報導Sheikh Abdul lah的發言如下"這次事件 

âf"不是#敎»黡間的衝突。咯什米爾邦遣派軍 

隊,Poonch人民大起;S"。但Sheikh Abdullah 

解釋稱，Poonch的成年人大多數爲印度軍隊 

的:tâ伍軍人，與Jhelum和Rawalpindi居民有 

^切關係。他們將婦女和兒童護送境，携帶 

當地入民自願伊給他們的軍械，重返Pooncho 

現 時 嗜 什 米 爾 邦 的 軍 隊 被 出 若 干 地 區 。 " 

這個問題完全是喀什米爾人民和邦君軍隊間的 

糾紛，而且由來已久。 

Sheikh Abdullah企¦3加以掩飾，硬說所有 

一切都是1^月二十二日的侵製事件所引起的。 

本人不願逐一計論Sheikh Abdullah所提 

出的各項控吿和論據。從Sheikh Abdu l l ah 的 

陳述顚然可見他正爲自己作最後的辯遘他是 

喀什米爾臨時政府的首長，他打算用種種可能 

方法保持他的地位，他一,L、一,指lé*邦君委派 

他爲,，最後他還說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 

够或應該更換他。 

事實上，Sheikh Abdullah確曾發表若干 

,見，從這些意見，我們可以預枓繼敏由他頜 

導的行政當局將來會公正和中立到仆»程度。 

他又設法使安全理事會相信喀什水爾現 

時的軍事淸勢和一向提請理事會審議者頗不相 



同 。 舉 例 来 說 ， 安 全 事 會 以 前 曾 聽 到 過 報 

吿，說嘍什米爾境內的蓮動從參加瞜什米爾人 

民作戰的部落人民方面獲得有力的援助和補 

充。Sheikh Abdullah Hi"天希望安^9事會相 

信印度軍隊所以無法對付這些部落人民是因爲 

下列理由他們侵入該邦的領七——人數有時 

竟達五千之多，一俟印度軍隊到抵，便竄囘巴 

甚斯坦，印度軍隊旣極盼保持印度和巴基斯坦 

的友好關係，不願逾越邊界，所以不能跟踪追 

剿。 

本人在以前向安全理事會發表陳述的時 

候已經提出充分資料，證明印度軍隊——尤其 

是卩P度签軍——在這方面毫M顧巴基斯坦 

政府的財產，連接嗨 f i米爾邦和巴甚斯坦的 

Jhelum江Kohala橋曾數次遭受空襲。印度空 

軍屢次籙炸巴甚斯坦的鄉+j，關於這些«事 

件，一部分曾被印度政府稱爲誤JtK 

除了這一骷以外，如果對付部落人民的困 

難是他們在侵襲之後竄逃出境，那楚，對什不 

伹未逃竄而且鼸績前進的喀什米爾人民又有什 

II困難呢？從來沒有人說Jû,繼續推進這個蓮 

動的人逃入巴甚斯坦，躲藏不出。這是度軍 

隊‧k:須設法解決的最大困難。Sheikh Abdullah 

並未提到這一Si。表面上，唯一的困難是事後 

退入巴基斯坦的部落人民所發動的襲擊事件， 

根據Sheikh Abdullah的見解，這些襲擊事件 

阻碍和平的恢復，戰事的終止，和喀什米爾邦 

治安和秩序的恢復。但是，這些ffi擊事件畢竟 

祇能算是邊境事件。邦內的人民蓮動究竟又怎 

樣解釋呢？這不是已經承認Sheikh Abdullah 

在十月二十一日發表聲明時提到的嗨什米爾人 

民所支持的戰爭才是印度軍隊須對付的具正 

戰爭嗎？ 

Sheikh Abdullah繼績說他一向有一種錯 

誤的觀含，認爲希特勒和哥培爾之流已經絕了 

跡，可他忽然覺悟，在巴甚斯坦還有他們的 

餘孽，而且死灰復燃。這是他的見解，這是他 

的覺悟。他認爲已往願章歸附巴基斯而現在 

亦可能仍未變,L、的喀什米爾人民,都受到希特 

勒、哥培爾之流的威化，最低限度也願意贊助 

希特勒和哥培爾所探取的政策，從他這種態度 

自然而然得到的桔論是什褒呢？ 

這些人可以希望從Sheikh Abdullah和他 

所領導的政府方面得到怎樣的待遇？安全琊事 

會各理事總可以斷定這種待>1是否會公平、公 

正中立而無所祖護。Sheikh Abdu l l ah又 企 

圖說明政府首長如果不由他來擔任，一定不會 

有中立而公正的政府，對於這句話的極端程 

度，本人不顔加以誶論。 

Sheikh Abdullah急於爲自由辯讒，竟犯 

了每一個囘敎徒——事實上，每一個思想正 

確的人——都認爲褻瀆祌明的行爲~~‧ 本人不 

顦說他是故意的，也許他在不知不覺中犯了這 

種 過 失0在 變 亂 和 暴 力 行 爲 終 Ih至 全 民 表 决 

^ 之 間 須 經 過 的 短 短 期 間 內 ， 什 米 爾 行 

政當局的首長由爲所有有關方面認爲絕封中 

立和M公正的人士來ÉÎ任，這應;S是辦得到 

的。 

Sheikh Abdullah镥任行政首長究竟是從 

什 麼 時 候 開 始 的 呢 ？ 約 略 地 說 ， 不 從 十 一 

月初開始。本人前幾天說過，喀什米爾的總理 

甚且在這個時候還不留在嗜什米爾。Sheikh 

A b d u l l a h 提 出 以 下 這 種 論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難 

道顕瞀剝奪四百萬咯什米爾人民參預他ff3本土 

行政的權利嗎？從來沒有人表示^這種顚望0 

我們的提遘不過是在》0渡期間，行政應由公正 

人士負責。ai—步說，邦君至今授典瞎什米爾 

人民的參預政務的權利究竞有多少呢？他一向 

逸請外人來擔任行政首長。如果嗜什米爾人民 

在求嗣後7l<遠實行自治的努力中，在;^求以 

公平方法達成上項目標的努力中，在^求穩固 

奠定這種制度仗它不致1ft有變動的努力中，不 

得不採用以上這種方法，再請典喀什米爾兩大 

政黨全麵關係的人來擔任行政首長三數月，這 

種 方 法 顯 然 不 是 什 新 奇 的 建 。 

無論Sheikh Abdullah自己認爲他如何有 

代表人民的資格，他並未由全體人民或任何一 

部分人民推舉爲行政首長。他現時之所以典耪 

理有關係，充丼極不&是因爲邦君的決定。如 

杲我們認爲邦君未在不受任何外界影響的淸 

形下自動採取這項決定，那褒，這事是他根據 

印度總輝的提>|j而決定的。 

麵論Sheikh Abdul lah自以;^——或事實 

上——如何有代表人民的性質，在民f尙未表 

達，證明他確有這種性質以前，他到今天也不 

^是邦君挑&出來的工具而已，也不過是一個 

普Ji的人而已。 

關於這一點，印度代表圑在第二三六次會 

議向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出的文件第二號，不但 

假定而且肯定提出以下這種辦法爲設立代表 

人民的臨時政府起見，邦君應立卽委派Sheikh 

A b d u l l a h 爲 耱 — — 又 是 選 定 的 — — 並 根 據 

Sheikh Abdullah的建議委派內閣人貝，依！!R 



上述方法選定和委派的政Iff應立卽棵取乂耍措 

施，成立國KJfe府。 

整個計劃分成兩大階段，其目的在保證在 

Sheikh Abdullah所率領的政府在喀什米爾邦 

的棰力和威望尙未穩固以前，無法舉行全民表 

決 。 本 入 爲 這 種 計 劃 絕 不 能 令 在 嗨 什 米 爾 

爲爭取自由而拼死作戰的人民满眘的，也絕不 

能仗他們停狨言和的——這應该是，而且實際 

上也就是F卩度政疳公開表示的第一目標P事實 

上，這也就足巴甚斯坦政府和關懐這項爭端的 

每一個人的目標。 

本人現在對印度代表在今曰上午所提出的 

若干啻見略加討論。卬度代表說，本人在W論 

完目前這種淸勢可能引起的國際義務以後，m 

而討論邦君執政的起源以及邦君先龃在嗒什米 

爾得勢的經Jâ，然後又徵引總督代辦和艚督本 

人函件的原文。本人承認本人在上:^發言時& 

許忘記了耱括地作一個結朿，3È未提到這些函 

件究毚和邦君的地位，邦君所佔據的職位，邦 

君權力的性質，對付暴政的補救方法等有什凝 

關 係 。 本 人 引 證 I ord Lawrence公函的目的 

在證明在宗主制度之下，由宇主[！^提供保障和 

協 助 的 耍 條 件 是 絲 治 者 貝 行 爲 正 當 ， 公 正 

地履行他的義務。 

從這一封信顯然可以知道統治者如果在任 

何一方面行爲失撿，是可"廢棄的一事實 

上，在英聯王阈統治印度的a程中，在宇主阈 

和ru度各邦君主已往的關係中，常有這種 It 

形。邦君之因未履行其對人民的義務而被糜棄 

者不知凡幾。 

這封信又明白指出，宗主阈在履行義務， 

協助邦13平服境內變亂的時候，if,貝耍求；；^铳 

治者撿鲇行；^，奉公守法，因;^宗主國旣堅 

持由;;^絲治者繼鎮執政，等於剝#了人民通 

可以棵用的補救方法——道種方法就是反抗暴 

政，推翻邦君的統治。信內明白指出了這一 

點。 

從以上這一郑可以得到W下的結論英聯 

王阈旣然已經放棄了宗主權，ffil邦君又在這個 

時候開始展開虐待和殘殺人民的行動，邦君的 

統治權因此喪失了法律根據，阆時，旣然沒有 

任何宗主阈負責督促邦君撿點行爲，人民因此 

有權自解決。嚯什米爾境内的運動便是這一 

頻的運動。饍地人民肢解了邦君的箪隊。事ft 

上倒戈的軍隊很多，他們現在正和叛民jè肩作 

戰。邦君的箪隊束分西散。Dogra部隊戟敗竄 

逃。囘敎部隊加入了自由蓮動，嘍什米爾邦現 

時約町分;^十三區，^中有八IS由自由咯什米 

爾政府管治。邦君的棰力已不能達到Muzaf 

farabad Poonch Mirpur Rias i和現時分;^ 

兩區或三黡的G.lgito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， 

;1請求各方予以承認。這個政府赏際上；握一 

切權力。 

實際淸形如此。本人以前向安全理事會說 

過，耍決定喀什米爾淸勢有沒有引起阈際義 

務，或引起了什麼國際義務，是極困難的問 

題。因爲這個理由,所以本人說就國際義務的 

問題作空洞的討論是毫無用處的0 

我們如果對當地It勢作透闢的讁奄，便可 

以知道F卩度軍隊開入喀什米爾，目的在助長暴 

政和屦抑人民，自由喀什米爾政府正爲爭取自 

由和獨立而戰。爲了解決安全理事會目前所審 

«1的問題，爲了求解決辦S^，爲了終止暴力 

行爲和變亂，爲了奠定良好的甚礎，以便依循 

有 益 的 途 徑 展 ， 我 們 現 在 不 對 所 引 起 國 際 

義務的性質作精^的審査，這種審査是沒有什 

麥用處的。本人之所以提請安全理事#對邦君 

在喀什米爾邦取樽地位的經a，一向繼鑕推行 

的暴政，Rajah Gulab Smgh所接到0：!警吿和 

總督公面內所規定龙說明的保持主権的條件等 

加以注會，目的就在此。可是，本人在引證iiil 

上各文件之後，並未2¥細説明這一SW，使印度 

代表責怪本人從某種論據開始討論，結果却未 

作仃何斷^，不了 了之，本人願表亍歉#。 

印度代表艇績説，喀什米爾的歸附FP度並 

不是暫時的，但他承認印度因爲淸勢非常，所 

以接受這項請求。他提請安全理事會注耆十一 

月八日印度總Jffl致巴甚斯坦總理的電報。我們 

如果對這個文件加以愼«研讀,便可以肯定知 

道印度代表阒和巴甚斯坦代表鬮爭論的^點何 

在。本人認爲我們如果能够確赏把握這個電報 

的耍點，僳用不到再提出任何其他法律文件或 

論據來證明我們在一月二十七日所提決-ft草案 

C第二三六次會菡〕內的各郑和安全輝事會某 

璣位理事所提出的提案確有理由。所以，本人 

謹請安全理事會再注意那個電報的電文，±^ 

是印度代表今日上午所宣讀的那一部分。 

那 個 電 報 的 第 四 段 說 " 來 電 末 段 稱 , 

Lord Mountbatten答允將印度政府對雙方總 

督所商計的各項提案的窨見通知閣下，^閣下 

未 續 有 所 閜 。 " 

説到這裹，本人又不得不對Sheikh Ab 

dullah昨天的發言和印度代表今天的陳述可能 



引起的疑問加以說明。解決"《什米爾掎勢的提 

案最初是由E基斯坦提出來的，而且本人所指 

的並不是在淸勢表面化以前所作的努力，而是 

在公布歸附以後所作的努力， 

歸附印度是在十月二十七日公布的。在 

十 月 二 十 八 日 ， 當 時 在 任 的 最 髙 梂 帥Fie ld 

Marshal Sir Claude Auchinleck自新德里飛往 

L a h o r e 。 印 度 脊 和 印 度 , 當 時 都 在 那 裏 ， 

略有微替。Sir Claude曾典巴基斯坦觫督會 

談，商討有無辦法可使兩自治傾和平解決這項 

問題。 

巴基斯坦總督首先吿訴印度最高統帥關 

於歸附問題，喀什米爾不但從未和巴基斯坦磋 

商,而 i iÉ未通知巴基斯坦或向巴甚斯坦表亍 

正在玫盧歸附，正在請求歸附，或印度已經正 

式接受歸附。雖然如此，他仍然頼意提出提案， 

作;^和平解決全部問題的甚礎。這些提案就是 

本人以前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宣讀的提桊，卽 

雙方耱督應由兩自治領政府授權發表公吿，促 

請來自境外的每一個人退出該邦，並耍求停止 

狨爭，限於四十八小時内實行。 

當時說#淸淸楚楚的一％是巴基斯坦總督 

對於自由喀什米爾政府的軍隊或部落人民Jfe無 

何權力，但對方的公吿可以明白指出如狨事 

：未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停止，那齊巴基斯坦箪 

隊將會同印度軍隊，對造成騷勛和暴力事件的 

人作戰，在铙亂1?止之後，雙方總督應膂時接 

g該邦的行政，Jâfli簿備舉行公正的全民表 

決，仗瞜什米爾人民有決定歸附巴基斯坦戊歸 

附印度的機會。 

這項建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提 

出來的。巴甚斯坦總督並邀請Lord Mount 

hatten和印度耱JS前往Lahore,共同j6|計赏施 

這個計割的詳細辦法。這一*A由印度最高統帥 

•W電話轉吿Lord Mountbatten Lord Mount 

b a t t e n 說 他 很 顧 畲 來 , 而 且 他 相 信 f 卩 度 也 

顦會來。但是根據後來電話傳來的佾g， m 

略有不適,rnrnmm Lahore ,於 是 原 定 

在十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會議展期在十一月一日 

舉行。十一月一BfP度細仍不便旅行，f口度 

總 督 I ord Mountbatten單 獨 來Lahore主 持 

聯 â " 國 防 巴 甚 斯 坦 政 府 乘 L o r d Mount 

batten在Lahore時提交這項提案。據稱，他 

定將這項案轉達印度政府，並提出答甩。那 

個電報；!;1"會提到這個問題，就是因爲巴甚 

坦細WW迄未接獲答禝而淸勢極其棘手，曾表 

不^。那個電報說 

" 求 電 末 段 稱 , L o r d Mountbatten答 允 

將印度政府對雙方督所商W的各項提案的曹 

見通知閣下，但閣下未镜有所聞。這一點似有 

誤會。Lord M o u n t b a t t e n 從 L a h o r e 同 來 之 

後，立卽向本人詳細報吿與Mr J innah 會 談 

W綞過，尤其注重增加ft論的兩項重耍建議， 

卽 

" ( — ) 印 度 軍 隊 和 部 落 人 民 撤 離 喀 什 米 

爾問題， 

"(：二）儘早舉行全民表決問題。 

"關於第一項提案，Lord Mountbatten吿 

知 本 人 M r Jinnah希望印度自治頜軍隊典部 

落人民同時徹退，但Lord Mountbatten已向 

Mr Jinnah指出在入犯襲擊隊仍未退出喀什米 

爾頜土，法律和秩序仍未恢復常態以前，印度 

箪隊顦然無法撤離嗥什米爾盆地。" 

對 於 撤 : 1 原 則 無 任 何 異 4 b 這 項 , 則 是 

可以接受的。雙方爭持不決的問題是開始撤退 

的曰期。 

那個電報艇而H論所提出的第二难，這是 

電文第七段。本人所以耍說明這一《tt，是因爯 

以後將提到這第七段。這段説 

" L o r d Mountbatten 向 M r J innah說 

明印度政府抱不願不乂耍地延長ru度軍隊駐守 

嘍什米爾的期間。關，产第二郑，Lord Mount 

batten報 稱 ，Mr Jinnah表亍仵現有咪什米 

爾當局之下，全民衷決絕無公正的希望 " 

這就是第二點，這一點也是我們現時討論 

的問題 Lord Mountbatten報稱，Mr Jinnah 

表亍在現^喀什米爾當局之F，全民表決絕麵 

公正的希望。 

電 文 耩 稱 " L o r d Mountbatten因此提議 

在聯合國主持之下舉行全民表決。"巴基斯坦 

綽督所提出的R對輝由是在現有喀什米爾當局 

之下，全民表決絕無公ih的希望。對於這一點 

的 答 覆 是 " 很 好 ， 那 赉 就 在 聯 合 阈 主 持 之 下 

舉 行 。 " 

這裏並沒有提到對内主權問題，也沒有提 

到鹰否由邦君來決定的問題。事實上，所有這 

一切都是在去一個星期發生的最近發展。 

那 個 電 報 績 稱 " M r Jinnah提出封桊， 

主張將解決這項問題的全樺授與雙方的總督。 

Lord Mountbatten指出由他镥負這項任務不 

â>憲法規定。"對於嚯什米爾來説，^和^法 

3fe沒有牴觸，而且i!i"Hf也並下是沒有權力。 

Lord Mountbat ten說 " 本 人 與 大 不 列 顚 阈 協 



制度下任何自治領的紳督相阆，是憲法所規定 

的一個負責政府的元首。由本人担負這一類的 

任 務 不 合 憲 法 的 規 定 。 " 

這是對由變方齄督解決這個問題的建議所 

提出的唯一反對理由。可是，Mr Jinnah所建 

議 的 兩 項 解 « 法 得 到 了 如 下 的 答 覆 

( 一 ） "關於軍隊的撤退問題，我方挹不 

願不ik:耍地延長印度軍隊駐守瞜什米爾的期 

間。可是，我們須確實知道來自境外參加喀 

什米爾叛變者皆已撤離嗨什米爾領土。" 

( 二 ） Mr Jiimah說在現有瞜什米爾當 

局 之 下 不 可 能 有 公 正 的 全 民 表 決 ， L o r d 

Mountbatten說，"很好，那癣就在聯合國主 

持之下舉行全民表決。"Mr J i n n a h 說 ， " 如 

果兩自治領政府肯將權力授與我們，爲什楚不 

由齄督來主持呢？ " Lord Mountbatten說， 

"這是辦不到的，因爲依憲法的規定，這和 

本 人 的 地 位 有 所 牴 觸 。 " 

這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雙方總督在 

Lahore ft論各項問題時的淸形。當時3fe未提到 

對內權限問題或任何丼他權限問題。實際上， 

美阈代表曾經在理事會第二四0次會議着重指 

出，這是一項外交問題，一項封外主權的問 

題。爲了它的外交阈防和交A事務，瞜什米 

爾邦究竟應该歸附那一個自冶領呢？ 

，•£項問題引起了爭執。怎樣解1^這項爭 

執，怎樣獲致公正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，由什 

楚機構來執行這種解決辦法，都是這個問題的 

各部分。不錯，爭執是已經發生了，這項爭執 

牽?$及對外的主權和對外關係。安全理事會有 

權 加 以 審 議 。 可 是 * 對 於 解 決 這 項 爭 執 的 方 

法，理事會却不能問。把理事會權限劃分得 

這樣細仔，將使安全事會爲解決任何兩阈間 

爭執所作的一切努力，幾乎都成了無聊的舉 

勒。 

在那個電報的第十三段有以1^這幾句話 

" 關 於 十 一 月 六B來 電 內 的 第 三 項 提 集 " 

——關涉全民表决的公正問題——"我方完全 

同 意 L o r d Mountba t t en 的 見 （ 見 上 文 第 七 

段 ） 。 " 

印 度 耪 理 贊 阆 Lo rd Mountbatten的 意 

見。他是同意的。他跟着又說 

" 因 此 ， 業 綞 我 方 一 再 提 出 的 印 度 提 案 

爲 

" ( — ) 巴 墓 斯坦政府應公開承諾盡丼力 

所能及，强迫镀！!睽撖離"》什米爾。" 

自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以來，巴基斯 

坦政府曾一再公開聲明，如商妥解^法，定 

盡丼力所能及，勸令他們7^出嗒什米爾。如勸 

吿無效，巴甚斯坦定盡力强迫他們出境。 

"(：二）印度政府應再宣吿，一俟襲擊隊 

撤退，法律和秩序恢復正常之後，立卽將印度 

軍 隊 撤 離 嘍 什 米 爾 。 " 

關於這一壩，如果問題不A是決定雙方撤 

退的日期，那蘩，這是安全理事會已經決定設 

立的那個委員會所應該擔任的一項職務。那個 

委員會可以擬訂詳細的徹退方il 。 

" (三）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應聯名 

請 , 合 阈 儘 早 在 嘍 什 米 爾 舉 行 全 民 表 決 。 " 

這項提案包括有明白表亍當時用宥的三大 

耍^。第一a^，由印度和巴基％坦聯名向聯合 

阈提出請求。其中3ê不發生權限問題。第二 , 

所提出的請求是應由聯合國負責舉行全民表 

決。爲什麥耍這樣呢？因爲這是對Mr Jinnah 

所提出的在現有嘍什米爾當局之下全民表決絕 

I*公正的希望這項控訴的答覆。對這項異議的 

答覆是"我們請聯合阈負責舉行全民表決， 

這樣便沒有公正或不公正的問題。全民表決將 

不在現有嗨什米爾當局主持下進行，而由聯合 

阈負責辦理。"這兩點是平行1列的。 

第三點，全民表決應儘早舉行。現在以上 

這三!^又引起種種困難一主權問題，權限問 

題，此外，還有同畲由某某人負責監視，但不 

能阆意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等問題。可是，所 

提 出 的 解 « 法 正 可 以 解 決 以 下 那 種 困 難 全 

民表決如在現有喀什米爾當局之下舉行，jê:m 

公 正 的 希 望 。 我 們 所 需 的 答 覆 不 是 " 爲 什 « 

不會公正呢？一定設法求其公正。負責赏局jé: 

定保持中立。"旣然承認所提出的反對理由是 

合理的，解決M辦法自然是全民表决應由聯合 

國主持，且應在變亂停止以後進行。變亂停止 

以後，印度軍隊將立卽撤離嘍什米爾領士。實 

際上，il兩項提案是相輔相成的。 

現 在 ， 又 有 以 下 這 種 建 議 " 键 亂 縱 然 停 

止，印度軍隊在全民表決#«期間仍須駐守咪 

什米爾,以協助民政當局。"itt項建議和當時 

所計論的又怎能一致呢？ 

本人已經說d，第三項規定是全民表決應 

儘早舉行。大家都承認這一是赏事雙方所爭 

的主耍問題，所以須儘早解决。 

現在却有人說首先巴基斯坦應採取各項 

步驟，其次，我們設法解決嗨什米爾境內的變 



a u 行停戰，再共次，恢復治安和秧序，最 

後再邀蹐人民囘鄕，大槪需時六佃月。 

然後,邦君立卽成:a政府，以Sheikh Ab 

dul lah爲 行 政 ， 長 , 根 據Sheikh A M u l l a h 的 

推 薦 ， 任 命 • 首 長 ， , 内 閣 。 由 這 個 政 府 

這 種 辦 法 和 " 儘 早 « î f t "的原則一致嗎？ 

的許許多多問題一致呢？ 

這種辦法的整佃目檫在設立以Sheikii Ab 

dullah爲首的行政當局，在使該當局能够利用 

各項措施來萤固它在瞜什米爾W地位，在使它 

有充分時間來萤固它的地位，在謀由這佃行政 

可以在舉行全民表决的時候一卽在投累和査 

菓的時候——到場置覦备方面並不對住何人施 

用魅力。 

印度方面又說，歸附是無所謂暫時或永久 

的 ， " 暫 時 " 和 " 永 久 " 不 過 是 新 聞 報 羝 隨 意 

使用的字眼。實際上，所有歸附都是永久性 

的，伹是因爲這次歸附是在非谅時期决定的， 

所以，"我們宣布如果嗜什米爾人民表示對歸 

附印度的决定不予核准，我們顔意免嗨什米 

爾 的 義 務 。 " 

方才提到的那封電報的第十五段 

"以Jbfë論僅指嚯什米爾而言，但爲恢復 

兩自治領間的友好關係起見，雙方必須接受以 

下一項原則某邦的統治者如與該邦多數人民 

分羼兩瓧IS,而該邦又未歸附多數》®與該邦 

相阆的自治領，則最後歸附那一個自治額的問 

題 應 由 赏 地 人 民 公 決 。 " 

紙講最基本的事實，嫩開一切掩飾不論 

—這句話並未含有以上這一段有任何掩飾企 

一本人鹰該說明實在的淸形如下0 

就大多數印度邦來說，多數人民和絲治者都是 

屬於同一社1£的，所以営初並未玫慮到這種困 

難。可是，就一部分度邦來說̶̶其中有些 

是很重耍的一統治者屬於某一個 f t區,而當 

地人民却屬於另外一個社黡0 ¦«什米爾就是其 

中之一，統治者是印度敎徒，而當地人民多數 

爲囘敎徒，此外還有If形相面的其他印度邦。 

Junagadh卽爲一例。印度總理說"對於嚯什 

米爾，我們接受這項原則，伹我們耍求這項原 

則也適用於丼他各邦"這句話時， 

躭是Junagadh等fi l度邦，換句話說，顯然就 

是統治者爲囘敎徒而多數人民爲印度敎徒的各 

邦。對於這些邦來說，印度方面顢然不承認業 

已實行或可能實行的歸附決定最後歸附的問 

題頻根據當地人民所表達W窨顆來決定。這 

旣然有這封電報，在今天£1各種理由爲藉 

口 i f t明 在 全 民 表 , 行 竣 事 以 前 仍 有 瞄 鎮 驻 軍 

的霜耍是毫無意義的。據說，"如果全民表決 

的結果决定咪什米爾應歸附巴基斯坦，我方自 

必 將 我 方 的 軍 隊 ^ 撤 返 。 但 如 果 全 民 表 決 贊 

成歸附印度，那lg，這是咪什米爾和印度之間 

的問題，因爲國防是歸附所牽涉及的事項之 

什米爾。"印度方面完全不遵守那封電報所提 

出W解決爭端的辦法。 

甚斯坦總督所提出的反對理由業綞各方面接 

受，且代替的解決辦法亦經提出。但印度方面 

却拒絕予以接受，其藉口爲如果實行所提出的 

針割，印度自治領的饑督勢將遭遇憲法上的困 

難。 

在另一方面，印度提出了以下這種代替辦 

法 " 你 們 認 爲 全 民 表 決 不 應 在 現 有 喀 什 米 爾 

政府權力之下舉行，而應在雙方鰱>督權力之下 

舉行。這項辦法頗有困難，我們不能予以接 

受。我們提議在聯合阈權力之下舉行全民表 

決， 

決的工作C 

印度代表»而欣然表示昨天的辯論在爭端 

的 解 决 方 面 不 無 進 展0印 度 代 表 認 爲 已 有 進 

展,使本人深感快慰。他曾經表示可能有經由 

雙方協議獲致解決的希望，這也是本人的希 

^。但是他封哥侖比亜代表所提備忘錄的分析 

̶̶至少是他所幾表的分析,因爲對於其中若 

干點，印度代表保留意見，所以̶̶表明他認 

爲满意的各點就是和一月二十七日他本人向理 

事#^席所提出〔第二三六次會議〕的文件一 

致的各點。對於這一點，本人不顔有所爭論。 

這幾部分顦然是定能使印度代表圑滿會的， 

但整個問題須以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以前着重 

提出的各項玫慮爲甚礎，求解決。 

現在不赋是阻止部落人民偸越入境的問 

題，而是解決兩大翻案的問題。第一個是使受 

方才所報導的It勢所追而訴諸武力的喀什米爾 

人民肯定知道他們的榮眷和安全已獲有保障， 



且絕無遭受迫害之虞，大可安然終Jh武力行 

動，他們和嗨什米爾的全部居民可以於偶們願 

意的日期封歸附問題加以決定，他們將來終有 

決定喀什米爾政體的機會。第二個尙待決定的 

事，是向巴甚斯坦保證喀什米爾歸附巴基斯坦 

或歸附印度的問題將以公平的方法來決定。 

如果這兩項問題狻致解決，巴甚斯坦自將 

利用一切勸說方法和道義力量——必耍時甚且 

利用軍事手段一使部落人民明白——我們希 

望用不到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一他們旣然典 

咯什米爾的多數人民信奉同一宗敎，自然不必 

過於憂盧，認爲有被消滅、被)1?迫、被强迫採 

取違,L、之行動的危險，並明白根據這種解決辦 

法，不但巴基斯坦，而且由安全理事會亦將以 

保證人地位，負責務乂辦到使一切措施皆依公 

正方法進行。 

這是解決兩自治額之間，印度政府和嚯什 

米爾人民之間，喀什米爾政府和嘍什米爾人民 

之間，Sheikh A b d u l l a h 和 嚯 什 米 爾 人 民 之 

間，以及典這項問題有關的各方面之間的爭執 

的唯一 辦法。 

巴甚斯坦保留於耍時對安全理事會所審 

議的各項提案發表意見的權利，俟各項提案由 

當事雙方在理事會主席領導下挹付Î寸論或由安 

M 事 際 提 出 W 論 時 ， 再 發 表 意 見 。 

〔恢復採用連賴傅袢。〕 

主 席 安 M 事 會 各 理 事 旣 然 沒 有 人 再 發 

表意見，本人願以主席W地位，簡畧地綜述現 

在的淸形。 

據本人的了解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希望印 

度代表和巴基 ft坦代表繼績努力，設法解決 

印 、 巴 兩 方 的 爭 執 ， 1 在 安 ^ 事 會 主 持 之 下 

進行直接談判，謀求協議。雙方必須彼此讓 

步，始有達成協議的希望。 

據 本 人 的 了 解 ， 安 ^ 事 會 各 理 事 並 希 望 

印度代表阒和巴基斯坦代表國立卽恢復進行直 

接談判。本人饌爲談判的鼸績進行顯然是非紫 

重耍的，因此，本人在典営事雙方磋商時，曾 

經表示如果我們能够繼績邀請比利時代表镥負 

報吿員的職務，爲雙方斡旋，當事雙方和安全 

理事會皆可蒙受莫大裨益。比利時代表在安全 

理事會主席任內時，對於雙方的鈸判曾作極大 

贿 。 

本人樂於報吿赏事雙方業已對這一鲇表示 

同意，比利時代表也表亍顆意擔負這項重耍仟 

務。 

安全理事會主席赏然隨時參加這些會議， 

並盡其力所能及從各方面提供協助。耍是沒有 

異議，本人便認爲安全理事會同意以上這些辦 

法。 

安M事會對比利時代表所提決議案〔文 

件 S / 6 6 1 和 S / 6 6 2 〕 的 討 ^ 包 括 印 度 代 

表和巴基斯坦代表的陳述在內——顯示有好幾 

點重耍意見，爲我們在18理這項爭端將來的演 

樓 時 所 須 玫 盧 。 

在這方面，承哥侖比亜代表在理事會第二 

四一次會議向我們提出完備的備忘錄，我們尤 

其非常戚謝。 

所以，本人提議如果安全理事會间意， 

本 人 將 借 重 祕 的 協 助 ，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討 

論紀錄加以撿討，並和報吿員合作，將各方面 

所提出的建設性的建議合訂爲一項總挹案。本 

人並希望一俟上項工作完成，報吿員和本人卽 

再與印度代表和巴甚斯坦代表磋商，設法經由 

営事雙方的協議謀求解決。如果«法達成協 

議，然後再由安全理事會玫盧對這項問題所應 

探取的行動。 

爲上項目的，本人將於可能範圑內儘早就 

, 鈸 判 的 秸 果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具 報 吿 。 间 

時，本人提曦理事會暫餒對比利時代表所提出 

的兩决議案採取任何行勖。 

M r N O E L B A K E R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人 

深信安事會每一位理事在1}^聽主席的陳述 

之後，都表示欣慰和间意。本人認爲這無疑是 

我們所應採取的正當途徑。本人認爲我們應向 

理事會主席、報吿員和當事雙方表示謝意。 

據本人的了解，主席打算在現時開始彙集 

安M事會各理事所«表的意見。本人深信這 

是正確的稃序,本人完全贊间主席在這方面所 

表示的意見。 

本 人 顔 意 再 靖 主 席 和 安 ^ 事 會 注 窨 時 間 

的因素。這項爭端含有許多使我們不得不迅速 

謀求解決的內在因素，此外還有許多外在的理 

由，鉞以儘速獲致解決爲宜。 

本人不願意提W任何固定不變的程序。本 

人深知安全理事會各理事i^，讓主席有必需的 

時間。但本人懇切希望安全理事會能够在二月 

九日S期一以前再開會並聽取報吿。赏然，這 

一點應該由主席斟酌決定，但本人希望這項建 

議和他的意見相符。 

主席本人對英聯王阈代表的睐述答覆如 

下本人願向英聯王阈代表和安全理事會全體 



理事提出保瞪，理事會主席和與他合力擔任這 安全理事會下一次的會議暫定於二月九a 

項工作的备位同仁定立卽進行安全理事會委 萆期一午後二時三十分舉行。 

託他ff3辦理的工作。 （午後一時二十五分敬會。） 

第 二 百 四 十 三 次 會 議 

一九四八年二月十a星期二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舉行 

主 席 G e n e r a l M c N A U G H T O N ( 加 拿 大 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利 時 

加拿大、中阈、哥侖比亜、法蘭西、敍利亞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H會主 

義共和阈聯盟、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七 ， 臨 時 議 程 

( 文 件 S / A g e n d a 243/Rev 1 ) 

( a )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聯合圃巴勒 

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爲轉遞凝員 

會铕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每月工作 

進度報吿害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

(文件5/663， A/AC21〃）。 

三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

( a ) —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Bfc査 

謨瞜什米爾邦ft勢致安全理事會主 

席函（文件S/628 ) 。 I 

( b )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S斯坦外 

交部長就査謨嘍什米爾邦淸勢致(M 

耆長函（文件S/646 ) o ' 

( c )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甚斯坦外 

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 

S / 6 5 5 ) 。 3 

八 * 通 過 議 程 

lii稃通jfl< 

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兜£ï第三年,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

份補編英文本第一s九茧—W四頁0 

2同上，第h七至八十七：s» 

3 同 上 ， 第 六 號 , 第 二 次 會 識 0 

九 ， 討 論 巴 勒 ％ 坦 問 題 （ a ) 聯 合 

國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第 一 

次 提 交 安 * 理 事 會 的 每 月 工 

作 進 良 報 告 書 

主席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都知道，聯合 

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業已依照關於巴勒斯坦 

未來政府問題的大會決邁案一八一（二）乙項 

第一部第十四條的規定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第 

一次每月工作進度報吿書。這個報吿害的第十 

四 段 稱 " 本 報吿喾討論委員會在探討階段的 

初 步 工 作 。 " 第 十 三 段 又 說 " 委 員 會 密 切 ^ t 

#有關安全的各項問題，對於爲執行大會的建 

i l 是 否 有 設 置 阈 際 軍 隊 的 需 耍 一 ^ , 尤 其 汴 

倉。這項問題未經第一次按；J提出的本報吿A 

加以計nfe，但將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特別報 

吿 畲 的 主 題 。 " 

本人一向和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的主席保 

持連格，從他那方面知道委R會a?!爲這個報吿 

書完全是事ir的報導，專爲安全理事會參玫之 

用。現時正由巴勒斯坦問題姿員會編製中的特 

別報吿害將提出,真經安全理事會斟酌決定的各 

項問題，那個報吿不久便可分發備用。我想 

安全理事會一定願,等收到特別報吿舎以後再 

開始討論有關巴勒％坦的問題，以便全體理事 

都 知 道 委 員 會 對 s 項 問 題 有 什 邂 提 o 

所 以 ， 耍 是 沒 有 異 本 人 提 - i s ; 我 們 在 這 

—次會將巴勒嗬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按月提 

出的這個報吿#備案，rtiï;;^姿員會的特別報 

吿#不久卽將分發的事實，1請;1*13：長於A際 

可行的範阇內儘早將特別報吿lîf 一項列入理事 

會的臨時-ft事曰程，但,fft?安全砷事會各理 

事確能在理事會開始ft論以前，有適當機會， 

對 特 別 報 吿 加 以 硏 究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利 亞 ） 本 入 贊 同 

理 事 會 主 脂 的 n ， LEUîîfi在現時鹰,《提出兩 

紀 錄 & 案 。 巴 勒 臺 員 會 旣 伙 已 經 

提出了第一個每/j工作；《tiJl報吿1^， 全 理 4 


